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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加强春节后复工复产和春季检修

期间电力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国能综通安全〔2023〕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能源局，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北京市城

市管理委，各派出机构，全国电力安委会各企业成员单位: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各地电力基建工程集中开复工，春季检修工作即将集中开展，现场作业风险点多面广，电力安全生产形势

复杂。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和全国电力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一步做好春节后复工复产和春季检修

期间电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复工复产和春季检修安全生产责任。各电力企业要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层层传导压力，压紧压实责

任链条，防止安全管理上热下冷。各电力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切实担负起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工作措施，

把各项风险管控措施和安全管理要求落实到复工复产和春季检修每个环节，确保无盲区、无死角。

二、狠抓建设工程开复工安全管理。各单位要针对春节后开复工特点，严格制定并执行开复工方案。开复工前，建设单位要牵

头组织各参建单位评估工程安全生产情况，对于不具备条件的工程，一律不得开复工。要制定安全教育专项方案，对进场作业人员

逐个登记造册，根据岗位分别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工作。各单位要加强施工现场安全风险管控，优化施工作业方案，

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劳动防护用品等检查，确保安全防护可靠到位。施工单位要重点抓好外包队伍、临时用工人员的准入和施工现

场作业人员的安全管理，履行好安全生产责任。

三、全力确保春季检修作业和电力系统运行安全。各电力企业要切实加强检修作业过程管控，深入开展技术交底，强化现场

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并制止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对密闭空间、带电、动火、吊装等危险系数大的作业，落实现场监护和旁站等

安全管控措施，防范遏制人身和设备事故发生。发电企业要加强与电力调度机构的协调沟通，统筹好机组检修和电力保供，科学安

排检修计划，认真组织编制检修工作方案，着力提高检修效率和质量。电网企业要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结合春季检修计划及时

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强化直流输电系统、电力二次系统安全管理，确保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和大电网安全；要做好输变电设施森

林草原火灾防范工作，强化运维巡视和监测预警，加强联防联控。

四、强化协调联动积极应对处置突发事件。近期部分地区发生地震灾害，存在山体松动、崩塌等次生灾害风险，另据气象部门

预测，二月中旬部分地区可能发生低温雨雪冰冻等“倒春寒”天气，类似灾害均会对电力安全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各单位要加强与

当地政府及自然资源、气象、应急、地震等部门的沟通，及时获取有关信息，备足备好应急物资装备，开展必要的培训和应急演练，

提升应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能力。各水电站运行单位和主管单位要认真汲取春节期间有关水利枢纽泄水冲走下游河道内群众事

件的教训，强化和属地相关部门工作协同联动，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在重大操作或工况发生重要变化时，要及时向管

理区域内上下游相关单位及可能受到影响的人群发出预告预警，并加强管理区域监视检查，及时发现险情隐患，落实防控措施。

五、加强安全监管认真做好指导协调。地方电力管理部门、派出机构要切实履行各自安全监管职责，强化协同监管，督促有关

单位制定并严格执行复工复产和春季检修期间电力安全风险隐患防范工作措施，组织开展专项督查，督促有关单位认真管控安全风

险，及时整改安全隐患，加强信息报送和应急处突，切实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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